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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02民初5759号
丁夏杰、俞丹丹、陈慧敏：原告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送达（2019）浙0102民初57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基金小镇人民法

庭（白云路26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5499号

张丽云、陈华琴、林莉君、庄伟：本院受理浙江裕沣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102民初549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789号

徐福明：本院受理原告陈丹燕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3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8224号

杭州金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彭喜泉诉

方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19）浙

0106民初82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4）杭西执民字第2046号
鲍焕：本院执行杭州融众担保有限公司与

建德市车本家商贸有限公司、王小芳、许

利祥、浙江金淳石化有限公司、何利松、李

冬寿、建德市怡和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鲍焕、王焕富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

值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省值评（2019）字第0267号评估报告书和

本院（2014）杭西执民字第2046-2号执行

裁定书。浙江省值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省值评（2019）字第0267号评估报告书

载明：新安江街道沧中路3幢1-101室房地产的市场价

值为600200元。（2014）杭西执民字第2046-2号执行裁

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鲍焕名下位于新安江街道沧中

路3幢1-101室房地产。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

起 十 日 内 以 书 面 形 式 向 本 院 提 出 。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8233号

杭州鼎致贸易有限公司、桐庐时加贸易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大使（东莞）箱包有限公司诉你方与第三人江

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9）浙0106民初823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破12号之一

2019年11月4日，本院根据宁波宜化纺织品有限

公司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市鄞州成沾制衣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市鄞州成沾制衣有限公司的财

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债务人无财产可供

分配的，管理人应当请求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

产程序，并予以公告。现宁波市鄞州成沾制衣有限公司

无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

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

院于2020年4月24日裁定宣告宁波市鄞州成沾制衣有

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市鄞州成沾制衣有限公司的破

产清算程序。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破38号之一

2019年11月22日，本院根据宁波市剑瑛印务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鄞州语欣纸制品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鄞州语欣纸制品有限公司的财产

不足以清偿债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债务人无财产可供分配

的，管理人应当请求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人民

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

序，并予以公告。现宁波鄞州语欣纸制品有限公司无财

产可供分配，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

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 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0年4月24日裁定宣告宁波鄞州语欣纸制品有限公

司破产并终结宁波鄞州语欣纸制品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

程序。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破22号之一

2019年11月15日，本院根据宁波天宁物业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裕康益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裕康益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财

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债务人无财产可供分配

的，管理人应当请求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人民

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

序，并予以公告。现宁波裕康益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无

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

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0年4月24 日裁定宣告宁波裕康益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裕康益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

清算程序。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2民初7548-7550、7553、7556、7563、
7567、7569号

柯于付、李永敏、王旭东：本院受理原告分别为孙宜修、

徐志强、申君、何梅、黄明航、谭甲武、郭小华、蔡世成8人诉

你们与王煜辉关于劳动争议纠纷八案,已审理终结。原告孙

宜修、徐志强、申君、何梅、黄明航、谭甲武、郭小华、蔡世成8

人、被告王煜辉不服本院(2019)浙0302民初7548-7550、

7553、7556、7563、7567、7569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逾期将依法审判。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5民初1384号

蔡亚萍、黄金龙：本院受理原告尹洪芳与被告蔡亚萍、黄

金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9）浙0305民初1384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朱国宝的申请，裁定受理平阳县奔

牛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5月6日指

定瑞安瑞阳会计师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平阳县奔牛皮业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0年5月8日起至2020年6月

20日止向平阳县奔牛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和

住所地：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安福路公用事

业气象局综合楼202室；邮政编码：325200；联

系人：谢林形，联系电话：0577-65639149、

1356616005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将依照《企业破产法》

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处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

于2020年6月24日上午9时30分在平阳县人

民法院第十七审判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在

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前，平阳县奔牛皮业有

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财务人员以及其他

相关人员需依法向平阳县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

情况。 平阳县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陈军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陈军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陈军。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陈军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军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陈军
2020年5月11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9年8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美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楼
联系人：陈军
联系电话：13967185838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靖江街道靖南村4组19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8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陈军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
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权资产

杭州千岛湖祥虹纺织
有限公司债权资产

借款合同

淳安2014人借280号 淳安2014
人借281号 淳安2015人借088
号 淳安2015人借089号

未偿本金

13440000

未偿利息

3439780.87

本息合计

16879780.87

担保合同

淳安2014人保282号；淳安2015人保090号；淳安2014人保283
号；淳安2015人保091号；淳安2014人保284号；淳安2015人保
092号；淳安2012人抵240号；淳安2012人抵258号

担保情况

抵押物1：杭州千岛湖祥虹纺织有限公司位于淳安县汾口镇武强路29号的厂房1295.66万元最高额抵押；
抵押物2：浙江祥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位于千岛湖淳安县千岛湖镇鼓山涌金路99号的厂房1453.50万元
最高额抵押；保证人：浙江祥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姜水娥、徐早法、徐维超1344.00万元最高额保证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鹿林光电科技（昆山）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鹿林光电科技（昆山）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
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鹿林光电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鹿林光电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
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鹿林光电科技（昆山）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鹿林光电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1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湖州赛格数码
有限公司

贷款余额（截止至 2017年12月21日）

90,000,000.00

欠息（截止至2017年12月21日）

34,461,466.05（其中利息为24,869,
050.85元，罚息为9,592,415.20元）

担保人

湖州赛格数码有限公司、亿丰置业（湖州）有限
公司、吴学贵、吴丽书、薛义学、薛学、董细玉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裕洋隧道管片制造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裕洋隧道管片制造有限公司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裕洋隧道管片制造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与浙江裕洋隧道管片制造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裕洋隧道管片制造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
公告之日起60日内联系浙江裕洋隧道管片制造有限公司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5；
浙江裕洋隧道管片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95712856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裕洋隧道管片制造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1日
单位：人民币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3月26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裕洋隧道管片制造有限公
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
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浙江国裕隧道管片制造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3月26日）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220140028554、33010120140021557

本金

8,497,480.27

15,093,667.24

欠息

6,596,186.97

抵押、担保人

富阳海通管桩有限公司、凌国余、浙江国裕隧道管片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天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本委
受理的（2020）杭仲字第 101 号申请人杭州
恒久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与你方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
裁员名册、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仲裁风
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格式）、仲裁反请求
申请书（格式）、答辩书（格式）、法定代表人
证明书（格式）、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
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期限届满
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0年8
月10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委第一仲裁庭
开庭审理本案。（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南
路 356 号锦绣大厦 7 楼，邮编 310005，电话
0571－88387383）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0年5月11日

仲裁公告

浙江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基
金会遗失在交行西湖支行开户许可
证原件（核准号：J3310012531902，编
号：331002234296），声明作废。
浙江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基金会

遗失声明

孙玲玉：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兰溪市老年
医 院 诉 孙 玲 玉 （ 身 份 证 号 ：
340602199205050824）关于其他解除、终止
劳动合同类争议案（浙兰溪劳人仲案（2020）
29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等相
关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0年6月30日
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地址：兰溪市振兴
路508号总部大楼C座综治中心209，电话：
0579-88882206）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
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开庭。

兰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朱丽：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兰溪市老年医
院诉朱丽（身份证号：342222199607084424）
关于其他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类争议案（浙
兰溪劳人仲案（2020）30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及举证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
于 2020 年 7 月 1 日上午 9 时在本委仲裁庭
（地址：兰溪市振兴路508号总部大楼C座综
治中心209，电话：0579-88882206）开庭审理
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
席开庭。 兰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5月11日

仲裁公告

提存通知书
绍兴世界贸易中心有限公司：

债务人沈志明已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
日将与贵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
的应支付给你公司的剩余购房款人民币捌万元
整提存于我处。请你公司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前
来我处领取提存标的物。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公证处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提存通知书
绍兴世界贸易中心有限公司：

债务人董宝福已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
日将与贵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
的应支付给你公司的剩余购房款人民币肆万元
整提存于我处。请你公司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前
来我处领取提存标的物。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公证处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提存通知书
绍兴世界贸易中心有限公司：

债务人董宝福已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
日将与贵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
的应支付给你公司的剩余购房款人民币柒万元
整提存于我处。请你公司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前
来我处领取提存标的物。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公证处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公告
下城区延安路515-521号第四层西北侧平台上搭建的建
筑物涉嫌违法建筑搭建人（下称当事人）：

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处上述地址涉嫌违法建设，
由于违法行为搭建人至今未到本机关接受调查处理，现敦
促当事人从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至我局天水中队接受
调查，逾期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玄坛弄7-9号 下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联系电话：0571-88250685

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天水中队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无名尸体认领公告
2020年4月16日，温州海警局洞头工作站

在洞头双峰岛附近发现一具男性尸体，尸体
1.72米，该尸体已高度腐烂，容貌不可辨。死者
上身穿黑色拉链上衣，下身穿黑色长裤，脚穿黑
色高邦登山靴。如有失联人员，请家属或者知
晓相类似失踪人员者与温州海警局洞头工作站
联系。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7日后仍无人认领，
将按规定予以处理。

联系电话：057721015110。
温州海警局洞头工作站


